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

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二  人

代  表  人  卓鴻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黃怡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仲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楊雲榮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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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祖祥律師

           陳敬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14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所處罪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

撤銷。

孫瑀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楊雲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

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之從業人員，執行業務各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

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

元。

其他上訴駁回。

孫瑀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雲榮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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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拾伍萬元。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

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

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拾萬元。

   事  實

一、孫瑀係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翊智能公司，原

名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該公司之

從業人員；黃仲勝係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榮開發

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之

從業人員，並同時擔任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

徽道安公司）之工程處處長；楊雲榮係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孫瑀為避免如附表

各編號所示標案未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

標而流標，俾其所實際經營之承翊智能公司得以順利得標，

竟與黃仲勝分別就如附表各編號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同時

與楊雲榮就如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共同基

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0年5

月至104年11月間，由黃仲勝負責以瑞榮開發公司之名義就

附表編號2至6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由黃仲勝聯絡楊雲榮，

由楊雲榮以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

所示之標案，於附表決標時間欄前之某時進行投標，虛以形

式上已有3家合格廠商競標之假象，使經辦附表編號1至5、7

至9標案欄所示標案承辦人員誤信已達上開開標門檻，陷於

錯誤予以開標而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如附表各編號陪標廠商

欄所示廠商則以如附表各編號陪標方式欄所示方式故意使資

格不符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使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

經委員評比後，均由承翊智能公司得標，附表編號6則因另

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

限公司3家合格廠商參與投標，已充足法定之最少3家競標廠

商，故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是否參與此次投標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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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之結果不生影響，致未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

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案下述據以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承翊智能公

司、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下逕稱公司名）、孫

瑀、黃仲勝、楊雲榮（下逕稱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

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

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

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孫瑀、黃仲勝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質諸被告

楊雲榮固供認係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且有以該公司之名

義參與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嗣均未得標之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辯稱：黃仲勝

告知的標案訊息我沒有都去投標，我是有投標意願才去參

與，沒有要去湊3家，有些忘了附押標金是因為疏失云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辯護人則以：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是有

投標意願，與他人並無價格上之聯繫，而附表編號1、7、

8、9所示標案客觀上並無3家圍標，又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

有3家公司投標，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客觀上亦欠

缺危險性，屬不能犯等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

二、經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分據被告孫瑀、黃仲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

時、被告楊雲榮於原審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原審訴字卷第

164、214頁；本院卷第180、354頁），並有全徽道安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靖公司）、全徽

道路交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自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申登及

董監事資料、變更登記表、設立登記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

標案之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暨相關標單、如附表編號2

至5、7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封套、投標書、全徽道安科技有

限公司服務建議書等件附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

29至151頁、卷三第1至90、126至146頁、卷四第67至229

頁、卷五第1至86頁、卷六第98至102頁），足認被告孫瑀、

黃仲勝及楊雲榮（下稱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

相符，堪以採信。

 ㈡被告楊雲榮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異前供，並以上詞置辯。惟

查，被告楊雲榮初於調詢時已供明：附表編號1、4至9所示

標案都是全徽道安公司請我陪標的，但不確定標價及投標文

件是不是該公司提供，就算是我自己製作投標文件，我的標

價也會比全徽道安公司高，因為我的設備來源商之一就是該

公司，而且還加上安裝費用，我採購上沒有數量優勢；輿智

資通公司就附表編號4、5、7至9所示標案初始即無投標意

願，是受黃仲勝請託才去投標，且當時輿智資通公司還沒有

獨立承作之能力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87頁反

面），是被告楊雲榮已明確供承係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

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核與被告黃仲勝於

偵查中供稱：我有協助全徽道安公司與輿智資通公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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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該公司去投標，使標案可以開成等語相符（見同上卷六

第68頁反面），參酌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我於95年

間進入全徽道安公司擔任專案經理2年，97年成立輿智資通

公司擔任負責人，我離職時孫瑀擔心會有競業關係，我主動

承諾不會與他從事同性質的公司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1頁反

面、84頁），而被告黃仲勝於調詢時亦供稱：楊雲榮是我以

前在全徽道安公司的同事，算是好朋友，他成立輿智資通公

司後，為符合公司法規定有叫我擔任人頭董事等語（見同上

卷第28頁反面），足見被告楊雲榮與孫瑀、黃仲勝間曾有部

屬及同事情誼，被告楊雲榮復有承諾不與被告孫瑀從事同性

質業務，可徵被告楊雲榮上開供稱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

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等情，應屬信實。至

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雖曾供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我也

想要得標等語（見同上卷第87頁反面），然觀以被告楊雲榮

於調詢時復供稱：黃仲勝向我說有哪些標案要我上網去看，

我沒興趣的案子黃仲勝會叫我陪他投標，至於附表編號1、6

所示我有興趣的標案，我雖然會去投，但我知道我也不會得

標等語（見同上卷頁），是見被告楊雲榮就該2標案並無與

全徽道安公司競爭之意，已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

制度無法落實，仍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

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況觀諸如附表編號1所示標

案之開標紀錄（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1頁），輿智資通公

司該案係因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而為無效標，益徵被告楊雲

榮僅係形式上參與競標，尚無足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

1、6所示標案真有投標之意。

 ㈢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惟查，被告楊雲榮於偵

查中雖曾供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有想要參標云云

（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至72頁），然此與其上開調詢

時所供已不相符，且參酌輿智資通公司未於附表編號5所示

標案之公開評選會到場等情，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在卷可參

（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24頁反面至29頁反面），被告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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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榮於調詢時亦供承：我就是以輿智資通公司名義去陪標全

徽道安公司，所以雖進入第二階段評選而不去簡報等語（見

同上卷一第88頁），自難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所示標

案有參標之意。審酌其如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分別係

因總評分不及格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而未得標，而其

餘附表編號1、4、7、8所示標案則分別係因無效標、優先減

價後之標價未到場、不合格投標廠商而未得標，有上開標案

之決標公告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36、1

41至151頁），堪認被告楊雲榮係因見附表編號5、6、9所示

標案非因形式事項而未得標，始反於調詢時所供而於偵查中

改稱有想要參標云云，自無可採。至被告黃仲勝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時雖供證稱；附表編號5、6所示標案沒有聯繫輿智資

通公司湊3間廠商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頁；本院

卷第334頁），然此情已與被告楊雲榮上開調詢時所供不

合，衡諸被告黃仲勝初於調詢時已供稱因為公司的標案很

多，我不可能每個標案都記得很清楚等語（見偵字第18738

號卷一第42頁反面），然其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竟能為

明確陳述，應係與被告楊雲榮同庭而互為勾串之詞，自無足

為有利於被告楊雲榮之認定。辯護人雖又稱瑞榮開發公司於

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並未投標，檢察官未證明輿智資

通公司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有圍標意圖等語，然被告楊

雲榮如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係未有投標之意而陪標等

事實，已認定如前，則其與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增輿智資通

公司之投標，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即屬以欺

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

不正確結果」之罪，此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是否有圍標

意圖無涉，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容有誤解。再辯護人辯稱附

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而屬不能犯乙節，惟按刑

法第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

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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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

若有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

益造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查附表編號6所

示標案係恰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

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投標，因此偶然行為始得如輿智資

通公司未參與投標，亦已充足3家合格廠商之開標要件，在

客觀上尚非不能實現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構成要件，又

非無危險性，被告楊雲榮既已著手詐術投標行為，已危害法

律安定性及法律秩序，仍認係具危險性之未遂犯，是辯護人

就此所辯，亦無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楊雲榮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等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

一、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

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之競爭環境，使

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規定，

除有該條第1項所列8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家以上合

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上開有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

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

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係意圖

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

競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

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至附表編號6所示採購案

已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

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 家投標廠商之門

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

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自應以未遂犯論處。是核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編號1至

5、7至9所為、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5、7至9所為，

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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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罪；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6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6項、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起訴

書就附表編號6部分所載既遂罪名雖有未妥，惟既遂與未遂

犯行僅關乎行為程度之不同，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二、次按「本法所稱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

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

團體」，固為政府採購法第92條、第8條分別所明定。惟法

律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本，輔以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

求為符合立法意旨及社會公平觀念之適用。是依政府採購法

第7章有關罰則第87條至92條等規定觀之，該法第92條之規

定係該法第87條至91條之補充規定，是如同一自然人已依第

87條至91條規定處罰，即無必要再依第92條之補充規定重覆

處罰，此為依該法所定罰則規範體系之必然解釋。再參諸政

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明定「廠商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

者，其所屬廠商應連帶受處罰。惟因廠商無法服刑，故採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處以罰金」。是該條立法目的基於刑事政策

之考慮，另就廠商獨立為處以刑罰之規定。就法人被告承翊

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部分，被告孫瑀就

附表各編號所為，為承翊智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

司之從業人員，被告黃仲勝就附表編號2至6所為，為瑞榮開

發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

為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其等均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

購法之罪，上開各法人被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

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三、被告孫瑀、黃仲勝就附表各編號所為，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

號1、4至9所為，各部分彼此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

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各編號所犯9罪、被告楊雲榮如附

表編號1、4至9所犯7罪，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各予分

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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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翊智能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孫瑀如附表各編號所為，

瑞榮開發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黃仲勝如附表編號2至6所

為，輿智資通公司就其代表人即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

至9所為，因被告3人執行業務各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因

而連帶受處罰，因此承翊智能公司應就被告孫瑀上開所犯9

罪，瑞榮開發公司就被告黃仲勝上開所犯5罪，輿智資通公

司就被告楊雲榮上開所犯7罪，各予以分論併罰。

六、被告等人就附表編號6所示部分已著手於犯行之實行而不

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含附表壹、

貳、肆之編號六；附表參、陸之編號四；附表伍編號五，下

同》部分）：

一、原審就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

刑，固非無見。惟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

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

標，已達法定最低3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

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

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應為未遂犯，原審未予詳

查，論以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既遂罪，尚有未洽。

二、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

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

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

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

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

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稽此，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上訴雖無

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所處罪刑部分撤銷改

判。又原判決此部分既經撤銷，則其所定應執行刑，業已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所附麗，亦應併予撤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共同以詐術製造廠

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

僅因另有廠商投標而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有害政府

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所為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孫瑀、黃仲

勝坦承犯行、被告楊雲榮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

度，兼衡本案被告孫瑀居於指揮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

黃仲勝負責執行陪標事宜，而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之

分工情形，及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

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均為法人廠商，既分別因其從業人員

或代表人執行業務違犯本案，分別宣告如主文第4、5項所示

之罰金。

四、本院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

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審酌被告等人本案所

為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行，出於相同

之犯罪動機，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

不大，衡以其等各次犯行手法類似等整體犯罪之可非難性，

考量刑罰手段目的之相當性，爰並與後述上訴駁回部分酌定

應執行刑如主文第7至12項所示，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至被告楊雲榮之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等語，惟審酌被告

楊雲榮前已因貪污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3月後，上訴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審理中，有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考量被告楊雲榮本案提起

上訴後猶改口而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且其自100年至104

年間，持續配合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偽陪標，參與期間非

短，因其犯行所致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已有6次，犯罪情節

非輕，因認不宜為被告楊雲榮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伍、維持原判決，並駁回上訴部分（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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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七至九部分）：　　

   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以被告

3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

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已一定

程度損害本案標案採購之正確性，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

性，且被告孫瑀並於如附表各編號之標案居於主要聯繫犯行

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瑞榮開發公司部分，並聯

絡被告楊雲榮，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各所為誠屬不

該；惟念及被告3人坦承犯行之態度，態度尚可，兼衡各該

標案之開標、審標過程及決標金額是否僅新臺幣（下同）百

萬元或已高達千萬元、實際造成損害之程度、上述被告3人

各自不法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戶籍資料記載

之年齡、智識程度，及其等生活、經濟狀況，並考量檢察

官、各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壹、貳、肆之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附

表參、陸之編號一至三、五至七；附表伍編號一至四所示之

刑，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

算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

恰。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

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

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

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

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

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

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

之事由可言。據上，被告等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均難認有

理由，應予駁回。

陸、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

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1

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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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項、第92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

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葉韋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孫瑀、黃仲勝、楊雲榮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逸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

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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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決標時間 標案(名稱) 決 標 金 額

(新臺幣)

投標廠商 陪標廠商 陪標方式 得標廠商

1 臺北市交

通管制工

程處

臺北市○

○區○○

路000號7

樓

100年5月

10日上午

10時許

100 年 度 臺

北市既有快

速道路路側

式車輛偵側

系統 (微波

式 )故障檢

修案

137 萬 5600

元

偉弘有限

公司、承

翊智能公

司（以原

名全徽道

安公司投

標）、輿

智資通公

司

輿智資通

公司

輿智資通公

司履約能力

證 明 不 符

合，為無效

標。

承翊智能

公司（以

原名全徽

道安公司

得標）

2 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

局南區工

程處

臺南市○

區○○路

000 號

100 年 11

月30日下

午3時許

南工處轄區

路側式微波

車輛偵測器

及影像自動

偵測系統維

護 工 作 (10

1)

419萬3,456

元

瑞榮開發

公司（以

原名寶隆

道安公司

投標）、

維品科技

有 限 公

司、承翊

智能公司

（以原名

全徽道安

公 司 投

標）

瑞榮開發

公司（以

原名寶隆

道安公司

陪標）

瑞榮開發公

司標價為42

0 萬 7,500

元，高於承

翊 智 能 公

司。

3 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

局南區工

程處

臺南市○

區○○路

000號

101年1月

11日下午

2時許

國道 1號建

國路北上匝

道交通改善

工程(101)

51 萬 2,120

元

瑞榮開發

公司（以

原名寶隆

道安公司

投標）、

帝驊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承

翊智能公

司（以原

名全徽道

安公司投

標）

瑞榮開發

公司（以

原名寶隆

道安公司

陪標）

瑞榮開發公

司標價為52

萬 2,800

元，高於承

翊 智 能 公

司。

4 交通部公 臺中市西 102 年 11 103 年 度 員 789萬5,000 輿智資通 輿智資通 輿智資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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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總局第

二區養護

工程處

區大全街

127號

月15日上

午10時

林段台76線

八卦山隧道

監視、無線

電廣播及偵

測器系統維

護改善工程

元  公司、承

翊智能公

司（以原

名全徽道

安公司投

標）、瑞

榮開發公

司（以原

名杰靖公

司投標）

公司、瑞

榮開發公

司（以原

名杰靖公

司陪標）

司標價為87

0萬元，高

於承翊智能

公司，且優

先減價後之

標 價 未 到

場。

瑞榮開發公

司之營業項

目不符及未

附押標金，

為 不 合 格

標，且優先

減價後之標

價未到場。

5 新北市政

府採購處

新北市○

○區○○

路0 段00

0號4、13

樓

102 年 12

月19日下

午3時許

102 年 度 汰

換及新增交

通監控路側

設備工程暨

交控中心軟

硬體升級工

程

採總評分及

格制

瑞榮開發

公司（以

杰靖公司

投標）、

承翊智能

公司（以

原名全徽

道安公司

投標）、

輿智資通

公司

瑞榮開發

公司（以

杰靖公司

陪標）、

輿智資通

公司

瑞榮開發公

司基本文件

及資格文件

審查結果未

符 投 標 須

知，而不符

合規定。

輿智資通公

司基本文件

及資格文件

審查結果符

合規定，惟

總評分不及

格。

6 臺北市交

通管制工

程處

臺北市○

○區○○

路000號7

樓

103年1月

10日上午

10時30分

許

103 年 度 臺

北市車輛偵

測系統租賃

案

664萬元 道祿工程

有 限 公

司、頂鼎

科技有限

公司、承

翊智能公

司（以原

名全徽道

安公司投

標）、華

電聯網股

份有限公

司、瑞榮

開發公司

（以原名

杰靖公司

投標）、

輿智資通

公司

瑞榮開發

公司（以

原名杰靖

公 司 陪

標）、輿

智資通公

司

瑞榮開發公

司未檢附押

標金繳納憑

據、非拒絕

往來戶及最

近3年內無

退票紀錄之

金融機構證

明文件、廠

商 具 有 製

造、供應或

承做能力之

證明及廠商

具有維修、

維護或售後

服務能力之

證明。

輿智資通公

司標價為88

0萬元，高

於承翊智能

公司。

7 交通部公 臺中市○ 103 年 11 104 年 度 員 789萬元 明景工程 輿智資通 輿智資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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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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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總局第

二區養護

工程處

區○○街

000號

月28日上

午9時 40

分許

林段台76線

八卦山隧道

監視、無線

電廣播及偵

測器系統維

護改善工程

行、輿智

資 通 公

司、承翊

智能公司

（以原名

全徽道安

公 司 投

標）

公司 司未附補充

條款，為不

合格標，且

優先減價後

之標價未到

場。

8 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

局南區工

程處

臺南市○

區○○路

000號

104年9月

17日上午

10時許

台82、84、

86路側式車

輛偵側器移

設 工 作 (10

4)

246萬5,000

元 

晟隆工程

企業有限

公司、輿

智資通公

司、承翊

智能公司

（以原名

全徽道安

公 司 投

標）

輿智資通

公司

輿智資通公

司未附押標

金、未開價

格標，為不

合格投標廠

商。

9 交通部公

路總局第

五區養護

工程處

嘉義市○

區○○街

000號

104 年 11

月26日上

午9時 30

分許

105 年 度 第

五區養護工

程處省道交

通資訊蒐集

及控制系統

設備預約經

常性維護工

程

1,265萬元 明景工程

行、輿智

資 通 公

司、承翊

智能公司

（以原名

全徽道安

公 司 投

標）

輿智資通

公司

輿智資通公

司標價為1,

292萬6,000

元，高於承

翊 智 能 公

司。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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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


上  二  人
代  表  人  卓鴻楨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黃怡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瑀  




            黃仲勝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楊雲榮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祖祥律師
            陳敬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1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所處罪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孫瑀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楊雲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執行業務各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
其他上訴駁回。
孫瑀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雲榮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拾伍萬元。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拾萬元。
    事  實
一、孫瑀係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翊智能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黃仲勝係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榮開發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並同時擔任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徽道安公司）之工程處處長；楊雲榮係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孫瑀為避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未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流標，俾其所實際經營之承翊智能公司得以順利得標，竟與黃仲勝分別就如附表各編號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同時與楊雲榮就如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0年5月至104年11月間，由黃仲勝負責以瑞榮開發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2至6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由黃仲勝聯絡楊雲榮，由楊雲榮以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於附表決標時間欄前之某時進行投標，虛以形式上已有3家合格廠商競標之假象，使經辦附表編號1至5、7至9標案欄所示標案承辦人員誤信已達上開開標門檻，陷於錯誤予以開標而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如附表各編號陪標廠商欄所示廠商則以如附表各編號陪標方式欄所示方式故意使資格不符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使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經委員評比後，均由承翊智能公司得標，附表編號6則因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合格廠商參與投標，已充足法定之最少3家競標廠商，故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是否參與此次投標尚對開標之結果不生影響，致未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下述據以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下逕稱公司名）、孫瑀、黃仲勝、楊雲榮（下逕稱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孫瑀、黃仲勝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質諸被告楊雲榮固供認係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且有以該公司之名義參與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嗣均未得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辯稱：黃仲勝告知的標案訊息我沒有都去投標，我是有投標意願才去參與，沒有要去湊3家，有些忘了附押標金是因為疏失云云。辯護人則以：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是有投標意願，與他人並無價格上之聯繫，而附表編號1、7、8、9所示標案客觀上並無3家圍標，又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客觀上亦欠缺危險性，屬不能犯等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
二、經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分據被告孫瑀、黃仲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被告楊雲榮於原審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原審訴字卷第164、214頁；本院卷第180、354頁），並有全徽道安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靖公司）、全徽道路交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自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申登及董監事資料、變更登記表、設立登記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之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暨相關標單、如附表編號2至5、7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封套、投標書、全徽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服務建議書等件附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51頁、卷三第1至90、126至146頁、卷四第67至229頁、卷五第1至86頁、卷六第98至102頁），足認被告孫瑀、黃仲勝及楊雲榮（下稱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被告楊雲榮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異前供，並以上詞置辯。惟查，被告楊雲榮初於調詢時已供明：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都是全徽道安公司請我陪標的，但不確定標價及投標文件是不是該公司提供，就算是我自己製作投標文件，我的標價也會比全徽道安公司高，因為我的設備來源商之一就是該公司，而且還加上安裝費用，我採購上沒有數量優勢；輿智資通公司就附表編號4、5、7至9所示標案初始即無投標意願，是受黃仲勝請託才去投標，且當時輿智資通公司還沒有獨立承作之能力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87頁反面），是被告楊雲榮已明確供承係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核與被告黃仲勝於偵查中供稱：我有協助全徽道安公司與輿智資通公司聯繫，是請該公司去投標，使標案可以開成等語相符（見同上卷六第68頁反面），參酌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我於95年間進入全徽道安公司擔任專案經理2年，97年成立輿智資通公司擔任負責人，我離職時孫瑀擔心會有競業關係，我主動承諾不會與他從事同性質的公司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1頁反面、84頁），而被告黃仲勝於調詢時亦供稱：楊雲榮是我以前在全徽道安公司的同事，算是好朋友，他成立輿智資通公司後，為符合公司法規定有叫我擔任人頭董事等語（見同上卷第28頁反面），足見被告楊雲榮與孫瑀、黃仲勝間曾有部屬及同事情誼，被告楊雲榮復有承諾不與被告孫瑀從事同性質業務，可徵被告楊雲榮上開供稱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等情，應屬信實。至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雖曾供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我也想要得標等語（見同上卷第87頁反面），然觀以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黃仲勝向我說有哪些標案要我上網去看，我沒興趣的案子黃仲勝會叫我陪他投標，至於附表編號1、6所示我有興趣的標案，我雖然會去投，但我知道我也不會得標等語（見同上卷頁），是見被告楊雲榮就該2標案並無與全徽道安公司競爭之意，已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仍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況觀諸如附表編號1所示標案之開標紀錄（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1頁），輿智資通公司該案係因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而為無效標，益徵被告楊雲榮僅係形式上參與競標，尚無足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真有投標之意。
  ㈢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惟查，被告楊雲榮於偵查中雖曾供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有想要參標云云（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至72頁），然此與其上開調詢時所供已不相符，且參酌輿智資通公司未於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之公開評選會到場等情，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在卷可參（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24頁反面至29頁反面），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亦供承：我就是以輿智資通公司名義去陪標全徽道安公司，所以雖進入第二階段評選而不去簡報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8頁），自難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有參標之意。審酌其如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分別係因總評分不及格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而未得標，而其餘附表編號1、4、7、8所示標案則分別係因無效標、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不合格投標廠商而未得標，有上開標案之決標公告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36、141至151頁），堪認被告楊雲榮係因見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非因形式事項而未得標，始反於調詢時所供而於偵查中改稱有想要參標云云，自無可採。至被告黃仲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供證稱；附表編號5、6所示標案沒有聯繫輿智資通公司湊3間廠商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頁；本院卷第334頁），然此情已與被告楊雲榮上開調詢時所供不合，衡諸被告黃仲勝初於調詢時已供稱因為公司的標案很多，我不可能每個標案都記得很清楚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42頁反面），然其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竟能為明確陳述，應係與被告楊雲榮同庭而互為勾串之詞，自無足為有利於被告楊雲榮之認定。辯護人雖又稱瑞榮開發公司於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並未投標，檢察官未證明輿智資通公司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有圍標意圖等語，然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係未有投標之意而陪標等事實，已認定如前，則其與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增輿智資通公司之投標，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此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是否有圍標意圖無涉，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容有誤解。再辯護人辯稱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而屬不能犯乙節，惟按刑法第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若有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益造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查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係恰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投標，因此偶然行為始得如輿智資通公司未參與投標，亦已充足3家合格廠商之開標要件，在客觀上尚非不能實現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構成要件，又非無危險性，被告楊雲榮既已著手詐術投標行為，已危害法律安定性及法律秩序，仍認係具危險性之未遂犯，是辯護人就此所辯，亦無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楊雲榮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等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
一、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之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規定，除有該條第1項所列8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上開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係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至附表編號6所示採購案已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 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自應以未遂犯論處。是核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編號1至5、7至9所為、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5、7至9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6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起訴書就附表編號6部分所載既遂罪名雖有未妥，惟既遂與未遂犯行僅關乎行為程度之不同，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二、次按「本法所稱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固為政府採購法第92條、第8條分別所明定。惟法律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本，輔以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求為符合立法意旨及社會公平觀念之適用。是依政府採購法第7章有關罰則第87條至92條等規定觀之，該法第92條之規定係該法第87條至91條之補充規定，是如同一自然人已依第87條至91條規定處罰，即無必要再依第92條之補充規定重覆處罰，此為依該法所定罰則規範體系之必然解釋。再參諸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明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其所屬廠商應連帶受處罰。惟因廠商無法服刑，故採對該法人或自然人處以罰金」。是該條立法目的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另就廠商獨立為處以刑罰之規定。就法人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部分，被告孫瑀就附表各編號所為，為承翊智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黃仲勝就附表編號2至6所為，為瑞榮開發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為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其等均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上開各法人被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三、被告孫瑀、黃仲勝就附表各編號所為，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各部分彼此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各編號所犯9罪、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犯7罪，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各予分論併罰。
五、承翊智能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孫瑀如附表各編號所為，瑞榮開發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黃仲勝如附表編號2至6所為，輿智資通公司就其代表人即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因被告3人執行業務各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因而連帶受處罰，因此承翊智能公司應就被告孫瑀上開所犯9罪，瑞榮開發公司就被告黃仲勝上開所犯5罪，輿智資通公司就被告楊雲榮上開所犯7罪，各予以分論併罰。
六、被告等人就附表編號6所示部分已著手於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含附表壹、貳、肆之編號六；附表參、陸之編號四；附表伍編號五，下同》部分）：
一、原審就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應為未遂犯，原審未予詳查，論以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既遂罪，尚有未洽。
二、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稽此，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所處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此部分既經撤銷，則其所定應執行刑，業已失所附麗，亦應併予撤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僅因另有廠商投標而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所為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孫瑀、黃仲勝坦承犯行、被告楊雲榮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本案被告孫瑀居於指揮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執行陪標事宜，而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之分工情形，及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均為法人廠商，既分別因其從業人員或代表人執行業務違犯本案，分別宣告如主文第4、5項所示之罰金。
四、本院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審酌被告等人本案所為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行，出於相同之犯罪動機，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不大，衡以其等各次犯行手法類似等整體犯罪之可非難性，考量刑罰手段目的之相當性，爰並與後述上訴駁回部分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7至12項所示，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至被告楊雲榮之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等語，惟審酌被告楊雲榮前已因貪污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上訴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審理中，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考量被告楊雲榮本案提起上訴後猶改口而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且其自100年至104年間，持續配合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偽陪標，參與期間非短，因其犯行所致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已有6次，犯罪情節非輕，因認不宜為被告楊雲榮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伍、維持原判決，並駁回上訴部分（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部分）：　　
    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以被告3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已一定程度損害本案標案採購之正確性，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且被告孫瑀並於如附表各編號之標案居於主要聯繫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瑞榮開發公司部分，並聯絡被告楊雲榮，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各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及被告3人坦承犯行之態度，態度尚可，兼衡各該標案之開標、審標過程及決標金額是否僅新臺幣（下同）百萬元或已高達千萬元、實際造成損害之程度、上述被告3人各自不法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戶籍資料記載之年齡、智識程度，及其等生活、經濟狀況，並考量檢察官、各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壹、貳、肆之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附表參、陸之編號一至三、五至七；附表伍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據上，被告等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均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陸、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第92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葉韋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孫瑀、黃仲勝、楊雲榮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逸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決標時間

		標案(名稱)

		決標金額(新臺幣)

		投標廠商

		陪標廠商

		陪標方式

		得標廠商



		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0年5月10日上午10時許

		100年度臺北市既有快速道路路側式車輛偵側系統(微波式)故障檢修案

		137萬5600元

		偉弘有限
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為無效標。

		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得標）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 號

		100年11月30日下午3時許

		南工處轄區路側式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1)

		419萬3,456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維品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420萬7,5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1年1月11日下午2時許

		國道1號建國路北上匝道交通改善工程(101)

		51萬2,120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帝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52萬2,8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4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127號

		10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

		103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5,000元 

		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7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瑞榮開發公司之營業項目不符及未附押標金，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5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4、13樓

		102年12月19日下午3時許

		102年度汰換及新增交通監控路側設備工程暨交控中心軟硬體升級工程

		採總評分及格制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投標）、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未符投標須知，而不符合規定。
輿智資通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符合規定，惟總評分不及格。

		




		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3年1月10日上午10時30分許

		103年度臺北市車輛偵測系統租賃案

		664萬元

		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未檢附押標金繳納憑據、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及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8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7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區○○街000號

		103年11月28日上午9時40分許

		104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補充條款，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8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4年9月17日上午10時許

		台82、84、 86路側式車輛偵側器移設工作(104)

		246萬5,000元 

		晟隆工程企業有限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押標金、未開價格標，為不合格投標廠商。

		




		9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嘉義市○區○○街000號

		104年11月26日上午9時30分許

		105年度第五區養護工程處省道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設備預約經常性維護工程

		1,265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1,292萬6,0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
            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

上  二  人
代  表  人  卓鴻楨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黃怡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瑀  


            黃仲勝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楊雲榮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祖祥律師
            陳敬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14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所處罪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
撤銷。
孫瑀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楊雲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
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之從業人員，執行業務各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
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
元。
其他上訴駁回。
孫瑀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雲榮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
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拾伍萬元。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
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
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拾萬元。
    事  實
一、孫瑀係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翊智能公司，原
    名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該公司之
    從業人員；黃仲勝係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榮開發
    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之
    從業人員，並同時擔任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
    徽道安公司）之工程處處長；楊雲榮係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孫瑀為避免如附表
    各編號所示標案未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
    標而流標，俾其所實際經營之承翊智能公司得以順利得標，
    竟與黃仲勝分別就如附表各編號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同時
    與楊雲榮就如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共同基
    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0年5
    月至104年11月間，由黃仲勝負責以瑞榮開發公司之名義就
    附表編號2至6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由黃仲勝聯絡楊雲榮，
    由楊雲榮以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
    所示之標案，於附表決標時間欄前之某時進行投標，虛以形
    式上已有3家合格廠商競標之假象，使經辦附表編號1至5、7
    至9標案欄所示標案承辦人員誤信已達上開開標門檻，陷於
    錯誤予以開標而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如附表各編號陪標廠商
    欄所示廠商則以如附表各編號陪標方式欄所示方式故意使資
    格不符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使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
    經委員評比後，均由承翊智能公司得標，附表編號6則因另
    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
    限公司3家合格廠商參與投標，已充足法定之最少3家競標廠
    商，故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是否參與此次投標尚對
    開標之結果不生影響，致未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
    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案下述據以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承翊智能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下逕稱公司名）、孫瑀、黃
    仲勝、楊雲榮（下逕稱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
    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
    先敘明。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孫瑀、黃仲勝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質諸被告
    楊雲榮固供認係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且有以該公司之名
    義參與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嗣均未得標之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辯稱：黃仲勝
    告知的標案訊息我沒有都去投標，我是有投標意願才去參與
    ，沒有要去湊3家，有些忘了附押標金是因為疏失云云。辯
    護人則以：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是有投
    標意願，與他人並無價格上之聯繫，而附表編號1、7、8、9
    所示標案客觀上並無3家圍標，又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
    家公司投標，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客觀上亦欠缺危
    險性，屬不能犯等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
二、經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分據被告孫瑀、黃仲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
    、被告楊雲榮於原審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原審訴字卷第16
    4、214頁；本院卷第180、354頁），並有全徽道安公司、輿
    智資通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靖公司）、全徽道
    路交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自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申登及董
    監事資料、變更登記表、設立登記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
    案之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暨相關標單、如附表編號2至5
    、7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封套、投標書、全徽道安科技有限公
    司服務建議書等件附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
    151頁、卷三第1至90、126至146頁、卷四第67至229頁、卷
    五第1至86頁、卷六第98至102頁），足認被告孫瑀、黃仲勝
    及楊雲榮（下稱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
    堪以採信。
  ㈡被告楊雲榮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異前供，並以上詞置辯。惟查
    ，被告楊雲榮初於調詢時已供明：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
    案都是全徽道安公司請我陪標的，但不確定標價及投標文件
    是不是該公司提供，就算是我自己製作投標文件，我的標價
    也會比全徽道安公司高，因為我的設備來源商之一就是該公
    司，而且還加上安裝費用，我採購上沒有數量優勢；輿智資
    通公司就附表編號4、5、7至9所示標案初始即無投標意願，
    是受黃仲勝請託才去投標，且當時輿智資通公司還沒有獨立
    承作之能力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87頁反面），是
    被告楊雲榮已明確供承係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
    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核與被告黃仲勝於偵查中供
    稱：我有協助全徽道安公司與輿智資通公司聯繫，是請該公
    司去投標，使標案可以開成等語相符（見同上卷六第68頁反
    面），參酌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我於95年間進入全
    徽道安公司擔任專案經理2年，97年成立輿智資通公司擔任
    負責人，我離職時孫瑀擔心會有競業關係，我主動承諾不會
    與他從事同性質的公司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1頁反面、84頁
    ），而被告黃仲勝於調詢時亦供稱：楊雲榮是我以前在全徽
    道安公司的同事，算是好朋友，他成立輿智資通公司後，為
    符合公司法規定有叫我擔任人頭董事等語（見同上卷第28頁
    反面），足見被告楊雲榮與孫瑀、黃仲勝間曾有部屬及同事
    情誼，被告楊雲榮復有承諾不與被告孫瑀從事同性質業務，
    可徵被告楊雲榮上開供稱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
    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等情，應屬信實。至被告楊雲
    榮於調詢時雖曾供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我也想要得標
    等語（見同上卷第87頁反面），然觀以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
    復供稱：黃仲勝向我說有哪些標案要我上網去看，我沒興趣
    的案子黃仲勝會叫我陪他投標，至於附表編號1、6所示我有
    興趣的標案，我雖然會去投，但我知道我也不會得標等語（
    見同上卷頁），是見被告楊雲榮就該2標案並無與全徽道安
    公司競爭之意，已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
    落實，仍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況觀諸如附表編號1所示標案之開標紀
    錄（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1頁），輿智資通公司該案係因
    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而為無效標，益徵被告楊雲榮僅係形式
    上參與競標，尚無足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
    真有投標之意。
  ㈢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惟查，被告楊雲榮於偵
    查中雖曾供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有想要參標云云
    （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至72頁），然此與其上開調詢
    時所供已不相符，且參酌輿智資通公司未於附表編號5所示
    標案之公開評選會到場等情，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在卷可參
    （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24頁反面至29頁反面），被告楊
    雲榮於調詢時亦供承：我就是以輿智資通公司名義去陪標全
    徽道安公司，所以雖進入第二階段評選而不去簡報等語（見
    同上卷一第88頁），自難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所示標
    案有參標之意。審酌其如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分別係
    因總評分不及格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而未得標，而其
    餘附表編號1、4、7、8所示標案則分別係因無效標、優先減
    價後之標價未到場、不合格投標廠商而未得標，有上開標案
    之決標公告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36、1
    41至151頁），堪認被告楊雲榮係因見附表編號5、6、9所示
    標案非因形式事項而未得標，始反於調詢時所供而於偵查中
    改稱有想要參標云云，自無可採。至被告黃仲勝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時雖供證稱；附表編號5、6所示標案沒有聯繫輿智資
    通公司湊3間廠商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頁；本院
    卷第334頁），然此情已與被告楊雲榮上開調詢時所供不合
    ，衡諸被告黃仲勝初於調詢時已供稱因為公司的標案很多，
    我不可能每個標案都記得很清楚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
    一第42頁反面），然其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竟能為明確
    陳述，應係與被告楊雲榮同庭而互為勾串之詞，自無足為有
    利於被告楊雲榮之認定。辯護人雖又稱瑞榮開發公司於附表
    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並未投標，檢察官未證明輿智資通公
    司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有圍標意圖等語，然被告楊雲榮
    如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係未有投標之意而陪標等事實
    ，已認定如前，則其與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增輿智資通公司
    之投標，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即屬以欺罔之
    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之罪，此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是否有圍標意圖
    無涉，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容有誤解。再辯護人辯稱附表編
    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而屬不能犯乙節，惟按刑法第
    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
    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
    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若有
    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益造
    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查附表編號6所示標
    案係恰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
    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投標，因此偶然行為始得如輿智資通公
    司未參與投標，亦已充足3家合格廠商之開標要件，在客觀
    上尚非不能實現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構成要件，又非無
    危險性，被告楊雲榮既已著手詐術投標行為，已危害法律安
    定性及法律秩序，仍認係具危險性之未遂犯，是辯護人就此
    所辯，亦無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楊雲榮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等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
一、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
    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之競爭環境，使
    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規定，
    除有該條第1項所列8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家以上合
    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上開有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
    」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
    以製造出確有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係意圖使
    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
    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
    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至附表編號6所示採購案已
    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
    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 家投標廠商之門檻，
    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
    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自應
    以未遂犯論處。是核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編號1至5、7
    至9所為、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5、7至9所為，均係
    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罪；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6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
    6項、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起訴書就
    附表編號6部分所載既遂罪名雖有未妥，惟既遂與未遂犯行
    僅關乎行為程度之不同，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二、次按「本法所稱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
    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
    團體」，固為政府採購法第92條、第8條分別所明定。惟法
    律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本，輔以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
    求為符合立法意旨及社會公平觀念之適用。是依政府採購法
    第7章有關罰則第87條至92條等規定觀之，該法第92條之規
    定係該法第87條至91條之補充規定，是如同一自然人已依第
    87條至91條規定處罰，即無必要再依第92條之補充規定重覆
    處罰，此為依該法所定罰則規範體系之必然解釋。再參諸政
    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明定「廠商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
    ，其所屬廠商應連帶受處罰。惟因廠商無法服刑，故採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處以罰金」。是該條立法目的基於刑事政策之
    考慮，另就廠商獨立為處以刑罰之規定。就法人被告承翊智
    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部分，被告孫瑀就附
    表各編號所為，為承翊智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
    之從業人員，被告黃仲勝就附表編號2至6所為，為瑞榮開發
    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為
    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其等均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
    法之罪，上開各法人被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
    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三、被告孫瑀、黃仲勝就附表各編號所為，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
    號1、4至9所為，各部分彼此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
    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各編號所犯9罪、被告楊雲榮如附
    表編號1、4至9所犯7罪，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各予分
    論併罰。
五、承翊智能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孫瑀如附表各編號所為，
    瑞榮開發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黃仲勝如附表編號2至6所
    為，輿智資通公司就其代表人即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
    至9所為，因被告3人執行業務各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因
    而連帶受處罰，因此承翊智能公司應就被告孫瑀上開所犯9
    罪，瑞榮開發公司就被告黃仲勝上開所犯5罪，輿智資通公
    司就被告楊雲榮上開所犯7罪，各予以分論併罰。
六、被告等人就附表編號6所示部分已著手於犯行之實行而不遂
    ，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含附表壹、
    貳、肆之編號六；附表參、陸之編號四；附表伍編號五，下
    同》部分）：
一、原審就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
    ，固非無見。惟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
    、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
    ，已達法定最低3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
    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
    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應為未遂犯，原審未予詳查
    ，論以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既遂罪，尚有未洽。
二、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
    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
    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
    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
    撤銷之事由可言。稽此，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上訴雖無理由
    ，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
    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所處罪刑部分撤銷改判。
    又原判決此部分既經撤銷，則其所定應執行刑，業已失所附
    麗，亦應併予撤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共同以詐術製造廠
    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
    僅因另有廠商投標而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有害政府
    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所為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孫瑀、黃仲
    勝坦承犯行、被告楊雲榮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
    度，兼衡本案被告孫瑀居於指揮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
    黃仲勝負責執行陪標事宜，而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之
    分工情形，及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
    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均為法人廠商，既分別因其從業人員
    或代表人執行業務違犯本案，分別宣告如主文第4、5項所示
    之罰金。
四、本院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
    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審酌被告等人本案所
    為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行，出於相同
    之犯罪動機，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
    不大，衡以其等各次犯行手法類似等整體犯罪之可非難性，
    考量刑罰手段目的之相當性，爰並與後述上訴駁回部分酌定
    應執行刑如主文第7至12項所示，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至被告楊雲榮之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等語，惟審酌被告
    楊雲榮前已因貪污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3月後，上訴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審理中，有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考量被告楊雲榮本案提起
    上訴後猶改口而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且其自100年至104
    年間，持續配合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偽陪標，參與期間非短
    ，因其犯行所致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已有6次，犯罪情節非
    輕，因認不宜為被告楊雲榮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伍、維持原判決，並駁回上訴部分（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一
    至五、七至九部分）：　　
    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以被告
    3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
    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已一定
    程度損害本案標案採購之正確性，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
    性，且被告孫瑀並於如附表各編號之標案居於主要聯繫犯行
    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瑞榮開發公司部分，並聯
    絡被告楊雲榮，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各所為誠屬不
    該；惟念及被告3人坦承犯行之態度，態度尚可，兼衡各該
    標案之開標、審標過程及決標金額是否僅新臺幣（下同）百
    萬元或已高達千萬元、實際造成損害之程度、上述被告3人
    各自不法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戶籍資料記載
    之年齡、智識程度，及其等生活、經濟狀況，並考量檢察官
    、各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原判決附表壹、貳、肆之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附表
    參、陸之編號一至三、五至七；附表伍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
    ，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
    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
    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
    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
    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
    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
    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
    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
    由可言。據上，被告等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均難認有理由
    ，應予駁回。
陸、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
    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1
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
6項、第92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
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葉韋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孫瑀、黃仲勝、楊雲榮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逸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決標時間 標案(名稱) 決標金額(新臺幣) 投標廠商 陪標廠商 陪標方式 得標廠商 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0年5月10日上午10時許 100年度臺北市既有快速道路路側式車輛偵側系統(微波式)故障檢修案 137萬5600元 偉弘有限 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為無效標。 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得標）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 號 100年11月30日下午3時許 南工處轄區路側式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1) 419萬3,456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維品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420萬7,5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1年1月11日下午2時許 國道1號建國路北上匝道交通改善工程(101) 51萬2,120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帝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52萬2,8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4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127號 10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 103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5,000元  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7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瑞榮開發公司之營業項目不符及未附押標金，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5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4、13樓 102年12月19日下午3時許 102年度汰換及新增交通監控路側設備工程暨交控中心軟硬體升級工程 採總評分及格制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投標）、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未符投標須知，而不符合規定。 輿智資通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符合規定，惟總評分不及格。  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3年1月10日上午10時30分許 103年度臺北市車輛偵測系統租賃案 664萬元 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未檢附押標金繳納憑據、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及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8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7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區○○街000號 103年11月28日上午9時40分許 104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補充條款，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8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4年9月17日上午10時許 台82、84、 86路側式車輛偵側器移設工作(104) 246萬5,000元  晟隆工程企業有限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押標金、未開價格標，為不合格投標廠商。  9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嘉義市○區○○街000號 104年11月26日上午9時30分許 105年度第五區養護工程處省道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設備預約經常性維護工程 1,265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1,292萬6,0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


上  二  人
代  表  人  卓鴻楨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黃怡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瑀  




            黃仲勝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楊雲榮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祖祥律師
            陳敬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1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所處罪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孫瑀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楊雲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執行業務各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
其他上訴駁回。
孫瑀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雲榮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拾伍萬元。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拾萬元。
    事  實
一、孫瑀係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翊智能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黃仲勝係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榮開發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並同時擔任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徽道安公司）之工程處處長；楊雲榮係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孫瑀為避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未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流標，俾其所實際經營之承翊智能公司得以順利得標，竟與黃仲勝分別就如附表各編號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同時與楊雲榮就如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0年5月至104年11月間，由黃仲勝負責以瑞榮開發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2至6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由黃仲勝聯絡楊雲榮，由楊雲榮以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於附表決標時間欄前之某時進行投標，虛以形式上已有3家合格廠商競標之假象，使經辦附表編號1至5、7至9標案欄所示標案承辦人員誤信已達上開開標門檻，陷於錯誤予以開標而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如附表各編號陪標廠商欄所示廠商則以如附表各編號陪標方式欄所示方式故意使資格不符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使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經委員評比後，均由承翊智能公司得標，附表編號6則因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合格廠商參與投標，已充足法定之最少3家競標廠商，故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是否參與此次投標尚對開標之結果不生影響，致未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下述據以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下逕稱公司名）、孫瑀、黃仲勝、楊雲榮（下逕稱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孫瑀、黃仲勝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質諸被告楊雲榮固供認係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且有以該公司之名義參與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嗣均未得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辯稱：黃仲勝告知的標案訊息我沒有都去投標，我是有投標意願才去參與，沒有要去湊3家，有些忘了附押標金是因為疏失云云。辯護人則以：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是有投標意願，與他人並無價格上之聯繫，而附表編號1、7、8、9所示標案客觀上並無3家圍標，又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客觀上亦欠缺危險性，屬不能犯等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
二、經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分據被告孫瑀、黃仲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被告楊雲榮於原審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原審訴字卷第164、214頁；本院卷第180、354頁），並有全徽道安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靖公司）、全徽道路交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自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申登及董監事資料、變更登記表、設立登記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之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暨相關標單、如附表編號2至5、7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封套、投標書、全徽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服務建議書等件附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51頁、卷三第1至90、126至146頁、卷四第67至229頁、卷五第1至86頁、卷六第98至102頁），足認被告孫瑀、黃仲勝及楊雲榮（下稱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被告楊雲榮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異前供，並以上詞置辯。惟查，被告楊雲榮初於調詢時已供明：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都是全徽道安公司請我陪標的，但不確定標價及投標文件是不是該公司提供，就算是我自己製作投標文件，我的標價也會比全徽道安公司高，因為我的設備來源商之一就是該公司，而且還加上安裝費用，我採購上沒有數量優勢；輿智資通公司就附表編號4、5、7至9所示標案初始即無投標意願，是受黃仲勝請託才去投標，且當時輿智資通公司還沒有獨立承作之能力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87頁反面），是被告楊雲榮已明確供承係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核與被告黃仲勝於偵查中供稱：我有協助全徽道安公司與輿智資通公司聯繫，是請該公司去投標，使標案可以開成等語相符（見同上卷六第68頁反面），參酌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我於95年間進入全徽道安公司擔任專案經理2年，97年成立輿智資通公司擔任負責人，我離職時孫瑀擔心會有競業關係，我主動承諾不會與他從事同性質的公司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1頁反面、84頁），而被告黃仲勝於調詢時亦供稱：楊雲榮是我以前在全徽道安公司的同事，算是好朋友，他成立輿智資通公司後，為符合公司法規定有叫我擔任人頭董事等語（見同上卷第28頁反面），足見被告楊雲榮與孫瑀、黃仲勝間曾有部屬及同事情誼，被告楊雲榮復有承諾不與被告孫瑀從事同性質業務，可徵被告楊雲榮上開供稱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等情，應屬信實。至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雖曾供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我也想要得標等語（見同上卷第87頁反面），然觀以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黃仲勝向我說有哪些標案要我上網去看，我沒興趣的案子黃仲勝會叫我陪他投標，至於附表編號1、6所示我有興趣的標案，我雖然會去投，但我知道我也不會得標等語（見同上卷頁），是見被告楊雲榮就該2標案並無與全徽道安公司競爭之意，已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仍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況觀諸如附表編號1所示標案之開標紀錄（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1頁），輿智資通公司該案係因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而為無效標，益徵被告楊雲榮僅係形式上參與競標，尚無足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真有投標之意。
  ㈢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惟查，被告楊雲榮於偵查中雖曾供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有想要參標云云（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至72頁），然此與其上開調詢時所供已不相符，且參酌輿智資通公司未於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之公開評選會到場等情，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在卷可參（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24頁反面至29頁反面），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亦供承：我就是以輿智資通公司名義去陪標全徽道安公司，所以雖進入第二階段評選而不去簡報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8頁），自難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有參標之意。審酌其如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分別係因總評分不及格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而未得標，而其餘附表編號1、4、7、8所示標案則分別係因無效標、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不合格投標廠商而未得標，有上開標案之決標公告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36、141至151頁），堪認被告楊雲榮係因見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非因形式事項而未得標，始反於調詢時所供而於偵查中改稱有想要參標云云，自無可採。至被告黃仲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供證稱；附表編號5、6所示標案沒有聯繫輿智資通公司湊3間廠商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頁；本院卷第334頁），然此情已與被告楊雲榮上開調詢時所供不合，衡諸被告黃仲勝初於調詢時已供稱因為公司的標案很多，我不可能每個標案都記得很清楚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42頁反面），然其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竟能為明確陳述，應係與被告楊雲榮同庭而互為勾串之詞，自無足為有利於被告楊雲榮之認定。辯護人雖又稱瑞榮開發公司於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並未投標，檢察官未證明輿智資通公司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有圍標意圖等語，然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係未有投標之意而陪標等事實，已認定如前，則其與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增輿智資通公司之投標，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此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是否有圍標意圖無涉，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容有誤解。再辯護人辯稱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而屬不能犯乙節，惟按刑法第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若有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益造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查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係恰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投標，因此偶然行為始得如輿智資通公司未參與投標，亦已充足3家合格廠商之開標要件，在客觀上尚非不能實現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構成要件，又非無危險性，被告楊雲榮既已著手詐術投標行為，已危害法律安定性及法律秩序，仍認係具危險性之未遂犯，是辯護人就此所辯，亦無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楊雲榮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等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
一、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之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規定，除有該條第1項所列8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上開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係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至附表編號6所示採購案已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 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自應以未遂犯論處。是核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編號1至5、7至9所為、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5、7至9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6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起訴書就附表編號6部分所載既遂罪名雖有未妥，惟既遂與未遂犯行僅關乎行為程度之不同，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二、次按「本法所稱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固為政府採購法第92條、第8條分別所明定。惟法律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本，輔以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求為符合立法意旨及社會公平觀念之適用。是依政府採購法第7章有關罰則第87條至92條等規定觀之，該法第92條之規定係該法第87條至91條之補充規定，是如同一自然人已依第87條至91條規定處罰，即無必要再依第92條之補充規定重覆處罰，此為依該法所定罰則規範體系之必然解釋。再參諸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明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其所屬廠商應連帶受處罰。惟因廠商無法服刑，故採對該法人或自然人處以罰金」。是該條立法目的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另就廠商獨立為處以刑罰之規定。就法人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部分，被告孫瑀就附表各編號所為，為承翊智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黃仲勝就附表編號2至6所為，為瑞榮開發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為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其等均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上開各法人被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三、被告孫瑀、黃仲勝就附表各編號所為，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各部分彼此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各編號所犯9罪、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犯7罪，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各予分論併罰。
五、承翊智能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孫瑀如附表各編號所為，瑞榮開發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黃仲勝如附表編號2至6所為，輿智資通公司就其代表人即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因被告3人執行業務各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因而連帶受處罰，因此承翊智能公司應就被告孫瑀上開所犯9罪，瑞榮開發公司就被告黃仲勝上開所犯5罪，輿智資通公司就被告楊雲榮上開所犯7罪，各予以分論併罰。
六、被告等人就附表編號6所示部分已著手於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含附表壹、貳、肆之編號六；附表參、陸之編號四；附表伍編號五，下同》部分）：
一、原審就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應為未遂犯，原審未予詳查，論以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既遂罪，尚有未洽。
二、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稽此，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所處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此部分既經撤銷，則其所定應執行刑，業已失所附麗，亦應併予撤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僅因另有廠商投標而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所為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孫瑀、黃仲勝坦承犯行、被告楊雲榮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本案被告孫瑀居於指揮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執行陪標事宜，而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之分工情形，及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均為法人廠商，既分別因其從業人員或代表人執行業務違犯本案，分別宣告如主文第4、5項所示之罰金。
四、本院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審酌被告等人本案所為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行，出於相同之犯罪動機，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不大，衡以其等各次犯行手法類似等整體犯罪之可非難性，考量刑罰手段目的之相當性，爰並與後述上訴駁回部分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7至12項所示，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至被告楊雲榮之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等語，惟審酌被告楊雲榮前已因貪污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上訴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審理中，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考量被告楊雲榮本案提起上訴後猶改口而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且其自100年至104年間，持續配合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偽陪標，參與期間非短，因其犯行所致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已有6次，犯罪情節非輕，因認不宜為被告楊雲榮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伍、維持原判決，並駁回上訴部分（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部分）：　　
    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以被告3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已一定程度損害本案標案採購之正確性，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且被告孫瑀並於如附表各編號之標案居於主要聯繫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瑞榮開發公司部分，並聯絡被告楊雲榮，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各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及被告3人坦承犯行之態度，態度尚可，兼衡各該標案之開標、審標過程及決標金額是否僅新臺幣（下同）百萬元或已高達千萬元、實際造成損害之程度、上述被告3人各自不法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戶籍資料記載之年齡、智識程度，及其等生活、經濟狀況，並考量檢察官、各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壹、貳、肆之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附表參、陸之編號一至三、五至七；附表伍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據上，被告等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均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陸、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第92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葉韋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孫瑀、黃仲勝、楊雲榮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逸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決標時間

		標案(名稱)

		決標金額(新臺幣)

		投標廠商

		陪標廠商

		陪標方式

		得標廠商



		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0年5月10日上午10時許

		100年度臺北市既有快速道路路側式車輛偵側系統(微波式)故障檢修案

		137萬5600元

		偉弘有限
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為無效標。

		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得標）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 號

		100年11月30日下午3時許

		南工處轄區路側式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1)

		419萬3,456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維品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420萬7,5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1年1月11日下午2時許

		國道1號建國路北上匝道交通改善工程(101)

		51萬2,120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帝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52萬2,8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4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127號

		10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

		103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5,000元 

		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7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瑞榮開發公司之營業項目不符及未附押標金，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5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4、13樓

		102年12月19日下午3時許

		102年度汰換及新增交通監控路側設備工程暨交控中心軟硬體升級工程

		採總評分及格制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投標）、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未符投標須知，而不符合規定。
輿智資通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符合規定，惟總評分不及格。

		




		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3年1月10日上午10時30分許

		103年度臺北市車輛偵測系統租賃案

		664萬元

		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未檢附押標金繳納憑據、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及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8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7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區○○街000號

		103年11月28日上午9時40分許

		104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補充條款，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8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4年9月17日上午10時許

		台82、84、 86路側式車輛偵側器移設工作(104)

		246萬5,000元 

		晟隆工程企業有限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押標金、未開價格標，為不合格投標廠商。

		




		9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嘉義市○區○○街000號

		104年11月26日上午9時30分許

		105年度第五區養護工程處省道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設備預約經常性維護工程

		1,265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1,292萬6,0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3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

上  二  人
代  表  人  卓鴻楨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黃怡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瑀  


            黃仲勝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楊雲榮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陳祖祥律師
            陳敬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41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所處罪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孫瑀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楊雲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執行業務各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
其他上訴駁回。
孫瑀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仲勝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雲榮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拾伍萬元。
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開撤銷部分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拾萬元。
    事  實
一、孫瑀係承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翊智能公司，原名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黃仲勝係瑞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榮開發公司，原名寶隆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之從業人員，並同時擔任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徽道安公司）之工程處處長；楊雲榮係輿智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孫瑀為避免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未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流標，俾其所實際經營之承翊智能公司得以順利得標，竟與黃仲勝分別就如附表各編號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同時與楊雲榮就如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0年5月至104年11月間，由黃仲勝負責以瑞榮開發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2至6標案欄所示之標案，並由黃仲勝聯絡楊雲榮，由楊雲榮以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就附表編號1、4至9標案欄所示之標案，於附表決標時間欄前之某時進行投標，虛以形式上已有3家合格廠商競標之假象，使經辦附表編號1至5、7至9標案欄所示標案承辦人員誤信已達上開開標門檻，陷於錯誤予以開標而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如附表各編號陪標廠商欄所示廠商則以如附表各編號陪標方式欄所示方式故意使資格不符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使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經委員評比後，均由承翊智能公司得標，附表編號6則因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合格廠商參與投標，已充足法定之最少3家競標廠商，故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是否參與此次投標尚對開標之結果不生影響，致未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下述據以認定上訴人即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下逕稱公司名）、孫瑀、黃仲勝、楊雲榮（下逕稱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孫瑀、黃仲勝對於上開事實均坦承不諱；質諸被告楊雲榮固供認係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且有以該公司之名義參與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嗣均未得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行，辯稱：黃仲勝告知的標案訊息我沒有都去投標，我是有投標意願才去參與，沒有要去湊3家，有些忘了附押標金是因為疏失云云。辯護人則以：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是有投標意願，與他人並無價格上之聯繫，而附表編號1、7、8、9所示標案客觀上並無3家圍標，又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客觀上亦欠缺危險性，屬不能犯等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
二、經查：　　
　㈠上揭犯罪事實，分據被告孫瑀、黃仲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被告楊雲榮於原審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原審訴字卷第164、214頁；本院卷第180、354頁），並有全徽道安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杰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杰靖公司）、全徽道路交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自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申登及董監事資料、變更登記表、設立登記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標案之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暨相關標單、如附表編號2至5、7至9所示標案之投標封套、投標書、全徽道安科技有限公司服務建議書等件附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51頁、卷三第1至90、126至146頁、卷四第67至229頁、卷五第1至86頁、卷六第98至102頁），足認被告孫瑀、黃仲勝及楊雲榮（下稱被告3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被告楊雲榮於本院審理時固翻異前供，並以上詞置辯。惟查，被告楊雲榮初於調詢時已供明：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都是全徽道安公司請我陪標的，但不確定標價及投標文件是不是該公司提供，就算是我自己製作投標文件，我的標價也會比全徽道安公司高，因為我的設備來源商之一就是該公司，而且還加上安裝費用，我採購上沒有數量優勢；輿智資通公司就附表編號4、5、7至9所示標案初始即無投標意願，是受黃仲勝請託才去投標，且當時輿智資通公司還沒有獨立承作之能力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87頁反面），是被告楊雲榮已明確供承係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核與被告黃仲勝於偵查中供稱：我有協助全徽道安公司與輿智資通公司聯繫，是請該公司去投標，使標案可以開成等語相符（見同上卷六第68頁反面），參酌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我於95年間進入全徽道安公司擔任專案經理2年，97年成立輿智資通公司擔任負責人，我離職時孫瑀擔心會有競業關係，我主動承諾不會與他從事同性質的公司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1頁反面、84頁），而被告黃仲勝於調詢時亦供稱：楊雲榮是我以前在全徽道安公司的同事，算是好朋友，他成立輿智資通公司後，為符合公司法規定有叫我擔任人頭董事等語（見同上卷第28頁反面），足見被告楊雲榮與孫瑀、黃仲勝間曾有部屬及同事情誼，被告楊雲榮復有承諾不與被告孫瑀從事同性質業務，可徵被告楊雲榮上開供稱受全徽道安公司之請託始參與陪標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示標案等情，應屬信實。至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雖曾供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我也想要得標等語（見同上卷第87頁反面），然觀以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復供稱：黃仲勝向我說有哪些標案要我上網去看，我沒興趣的案子黃仲勝會叫我陪他投標，至於附表編號1、6所示我有興趣的標案，我雖然會去投，但我知道我也不會得標等語（見同上卷頁），是見被告楊雲榮就該2標案並無與全徽道安公司競爭之意，已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仍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況觀諸如附表編號1所示標案之開標紀錄（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1頁），輿智資通公司該案係因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而為無效標，益徵被告楊雲榮僅係形式上參與競標，尚無足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6所示標案真有投標之意。
  ㈢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楊雲榮辯護，惟查，被告楊雲榮於偵查中雖曾供稱：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有想要參標云云（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至72頁），然此與其上開調詢時所供已不相符，且參酌輿智資通公司未於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之公開評選會到場等情，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在卷可參（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三第24頁反面至29頁反面），被告楊雲榮於調詢時亦供承：我就是以輿智資通公司名義去陪標全徽道安公司，所以雖進入第二階段評選而不去簡報等語（見同上卷一第88頁），自難認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5所示標案有參標之意。審酌其如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分別係因總評分不及格或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之標價而未得標，而其餘附表編號1、4、7、8所示標案則分別係因無效標、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不合格投標廠商而未得標，有上開標案之決標公告在卷可稽（見偵字第18738號卷二第129至136、141至151頁），堪認被告楊雲榮係因見附表編號5、6、9所示標案非因形式事項而未得標，始反於調詢時所供而於偵查中改稱有想要參標云云，自無可採。至被告黃仲勝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供證稱；附表編號5、6所示標案沒有聯繫輿智資通公司湊3間廠商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六第71頁；本院卷第334頁），然此情已與被告楊雲榮上開調詢時所供不合，衡諸被告黃仲勝初於調詢時已供稱因為公司的標案很多，我不可能每個標案都記得很清楚等語（見偵字第18738號卷一第42頁反面），然其上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竟能為明確陳述，應係與被告楊雲榮同庭而互為勾串之詞，自無足為有利於被告楊雲榮之認定。辯護人雖又稱瑞榮開發公司於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並未投標，檢察官未證明輿智資通公司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有圍標意圖等語，然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7至9所示標案係未有投標之意而陪標等事實，已認定如前，則其與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增輿智資通公司之投標，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此與上開標案之第3家廠商是否有圍標意圖無涉，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容有誤解。再辯護人辯稱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3家公司投標而屬不能犯乙節，惟按刑法第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若有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益造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查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係恰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投標，因此偶然行為始得如輿智資通公司未參與投標，亦已充足3家合格廠商之開標要件，在客觀上尚非不能實現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構成要件，又非無危險性，被告楊雲榮既已著手詐術投標行為，已危害法律安定性及法律秩序，仍認係具危險性之未遂犯，是辯護人就此所辯，亦無足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楊雲榮及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等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部分：
一、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之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之規定，除有該條第1項所列8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上開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係意圖使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至附表編號6所示採購案已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 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自應以未遂犯論處。是核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編號1至5、7至9所為、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5、7至9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3人如附表編號6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起訴書就附表編號6部分所載既遂罪名雖有未妥，惟既遂與未遂犯行僅關乎行為程度之不同，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二、次按「本法所稱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固為政府採購法第92條、第8條分別所明定。惟法律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本，輔以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求為符合立法意旨及社會公平觀念之適用。是依政府採購法第7章有關罰則第87條至92條等規定觀之，該法第92條之規定係該法第87條至91條之補充規定，是如同一自然人已依第87條至91條規定處罰，即無必要再依第92條之補充規定重覆處罰，此為依該法所定罰則規範體系之必然解釋。再參諸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明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其所屬廠商應連帶受處罰。惟因廠商無法服刑，故採對該法人或自然人處以罰金」。是該條立法目的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另就廠商獨立為處以刑罰之規定。就法人被告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部分，被告孫瑀就附表各編號所為，為承翊智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黃仲勝就附表編號2至6所為，為瑞榮開發公司之從業人員，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為輿智資通公司之代表人，其等均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上開各法人被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三、被告孫瑀、黃仲勝就附表各編號所為，被告楊雲榮就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各部分彼此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孫瑀、黃仲勝如附表各編號所犯9罪、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犯7罪，均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各予分論併罰。
五、承翊智能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孫瑀如附表各編號所為，瑞榮開發公司就其從業人員即被告黃仲勝如附表編號2至6所為，輿智資通公司就其代表人即被告楊雲榮如附表編號1、4至9所為，因被告3人執行業務各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因而連帶受處罰，因此承翊智能公司應就被告孫瑀上開所犯9罪，瑞榮開發公司就被告黃仲勝上開所犯5罪，輿智資通公司就被告楊雲榮上開所犯7罪，各予以分論併罰。
六、被告等人就附表編號6所示部分已著手於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含附表壹、貳、肆之編號六；附表參、陸之編號四；附表伍編號五，下同》部分）：
一、原審就其附表柒編號六部分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附表編號6所示標案另有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3家廠商投標，已達法定最低3家投標廠商之門檻，故被告3人上開以假冒瑞榮開發公司、輿智資通公司之名義投標之詐術行為，並未使此次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應為未遂犯，原審未予詳查，論以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既遂罪，尚有未洽。
二、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提起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稽此，被告等人以前詞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六所處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此部分既經撤銷，則其所定應執行刑，業已失所附麗，亦應併予撤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僅因另有廠商投標而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所為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孫瑀、黃仲勝坦承犯行、被告楊雲榮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本案被告孫瑀居於指揮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執行陪標事宜，而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之分工情形，及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就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及輿智資通公司均為法人廠商，既分別因其從業人員或代表人執行業務違犯本案，分別宣告如主文第4、5項所示之罰金。
四、本院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審酌被告等人本案所為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行，出於相同之犯罪動機，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不大，衡以其等各次犯行手法類似等整體犯罪之可非難性，考量刑罰手段目的之相當性，爰並與後述上訴駁回部分酌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7至12項所示，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至被告楊雲榮之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宣告等語，惟審酌被告楊雲榮前已因貪污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上訴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審理中，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考量被告楊雲榮本案提起上訴後猶改口而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且其自100年至104年間，持續配合被告孫瑀、黃仲勝虛偽陪標，參與期間非短，因其犯行所致標案發生不正確結果已有6次，犯罪情節非輕，因認不宜為被告楊雲榮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伍、維持原判決，並駁回上訴部分（原判決關於其附表柒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部分）：　　
    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以被告3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等共同以詐術製造廠商競標之假象，致各該招標機關誤認競爭關係存在而開標，已一定程度損害本案標案採購之正確性，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公平性，且被告孫瑀並於如附表各編號之標案居於主要聯繫犯行之主導地位，復由被告黃仲勝負責瑞榮開發公司部分，並聯絡被告楊雲榮，被告楊雲榮則配合虛偽陪標，各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及被告3人坦承犯行之態度，態度尚可，兼衡各該標案之開標、審標過程及決標金額是否僅新臺幣（下同）百萬元或已高達千萬元、實際造成損害之程度、上述被告3人各自不法參與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戶籍資料記載之年齡、智識程度，及其等生活、經濟狀況，並考量檢察官、各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壹、貳、肆之編號一至五、七至九；附表參、陸之編號一至三、五至七；附表伍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並就被告3人所犯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被告楊雲榮、輿智資通公司仍執前詞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業如前述。而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提起上訴指稱：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原審就被告孫瑀、黃仲勝、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前開所為之犯行，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原審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據上，被告等人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均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陸、承翊智能公司、瑞榮開發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第92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第51條第5款、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葉韋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孫瑀、黃仲勝、楊雲榮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其餘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逸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機關名稱 機關地址 決標時間 標案(名稱) 決標金額(新臺幣) 投標廠商 陪標廠商 陪標方式 得標廠商 1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0年5月10日上午10時許 100年度臺北市既有快速道路路側式車輛偵側系統(微波式)故障檢修案 137萬5600元 偉弘有限 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履約能力證明不符合，為無效標。 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得標）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 號 100年11月30日下午3時許 南工處轄區路側式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1) 419萬3,456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維品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420萬7,5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1年1月11日下午2時許 國道1號建國路北上匝道交通改善工程(101) 51萬2,120元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投標）、帝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寶隆道安公司陪標）  瑞榮開發公司標價為52萬2,8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4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127號 10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 103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5,000元  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7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瑞榮開發公司之營業項目不符及未附押標金，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5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4、13樓 102年12月19日下午3時許 102年度汰換及新增交通監控路側設備工程暨交控中心軟硬體升級工程 採總評分及格制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投標）、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未符投標須知，而不符合規定。 輿智資通公司基本文件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符合規定，惟總評分不及格。  6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 103年1月10日上午10時30分許 103年度臺北市車輛偵測系統租賃案 664萬元 道祿工程有限公司、頂鼎科技有限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投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以原名杰靖公司陪標）、輿智資通公司 瑞榮開發公司未檢附押標金繳納憑據、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及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880萬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7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臺中市○區○○街000號 103年11月28日上午9時40分許 104年度員林段台76線八卦山隧道監視、無線電廣播及偵測器系統維護改善工程 789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補充條款，為不合格標，且優先減價後之標價未到場。  8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臺南市○區○○路000號 104年9月17日上午10時許 台82、84、 86路側式車輛偵側器移設工作(104) 246萬5,000元  晟隆工程企業有限公司、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未附押標金、未開價格標，為不合格投標廠商。  9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嘉義市○區○○街000號 104年11月26日上午9時30分許 105年度第五區養護工程處省道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設備預約經常性維護工程 1,265萬元 明景工程行、輿智資通公司、承翊智能公司（以原名全徽道安公司投標） 輿智資通公司 輿智資通公司標價為1,292萬6,000元，高於承翊智能公司。  



